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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產物中國大陸旅行綜合保險 

 
 

 被保險人定義：十八歲至七十歲前往中國大陸地區旅遊、經商或洽公之人士 

旅行平安保險 行李損失保險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

失能或死亡時，本公司依照本保險的約定，給付保險金。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下列事故致其隨行之行李或行李中物品

毀損滅失，本公司依本保險之約定，負理賠之責： 

一、 竊盜、強盜與搶奪。 

二、 因其所住宿之旅館或所搭乘之公共交通工具業者處理失當所

致之毀損滅失或遺失。 

傷害醫療保險給付附加條款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遭受本保險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

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本公

司就其實際醫療費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份，給付傷害醫療保險

金。但超過一百八十日繼續治療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療與

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一次傷害的給付總額不得超過保險單所記載的「每次實支實付傷

害醫療保險金限額」。 

被保險人所住之醫院為本公司指定醫院時，被保險人得要求本公司在保

險金額內先行墊付住院保證金。 

被保險人不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診療；或前往不具有全民健康

保險之醫院診療者，致各項醫療費用未經全民健康保險給付，本公司依被

保險人實際支付之各項費用之百分之七十給付，惟給付總額仍以「每次實

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為限。 

旅行責任保險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其行為致第三人死亡、體傷或財物受

損，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承保項目之

約定，負理賠之責。 

緊急救援費用保險 

承保範圍： 

一、緊急醫療運送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外因突發疾病

或因傷害需即時﹙且於保險期間內﹚住院接受治療，而經與

本公司簽訂有海外緊急救援服務契約之救援服務公司﹙以下

簡稱救援公司﹚判定，應將其運送至醫療處所或返回中華民

國管轄區域內接受醫療時，對此運送所需之費用。 

前項所承保之運送費用包括由救援公司安排使用救護飛機、

救護車、一般空中交通運輸工具、火車或任何其他適宜之運

送方式所需之費用。運送之方式及地點由救援公司依被保險

人之所受傷害或疾病之狀況定之。 

本條第一項所承保之費用亦包括安排運輸、或運送過程中必

要醫療服務及醫療用品所需之費用。 

二、遺體運返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外因傷害或疾

病，而於事故後六十日內死亡者，對於救援公司安排將被保

險人遺體運返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所需之費用。 

在事故當地所支出之喪葬費用，本公司亦負理賠責任；其包

括殯葬業者之服務費、棺柩、遺體防腐或火葬之費用。 

24 小時緊急救援服務電話：+886-2-6619-9256(由發話方付費)    

 

海外突發疾病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保障期間內前往中國大陸旅行期間因約定之突

發疾病住院診療時於海外實際發生之醫療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

約定給付保險金。 

海外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 

本公司按被保險人住院第一日起至第一百八十日內，所實際發生之住院

醫療費用給付「海外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且每次住院給付總額

不得超過本附加條款所載之海外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限額。 

※海外突發疾病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為非保證續保之保險商品。 

商品特色 

1. 大陸旅遊、經商或洽公，保障期間內全程有保障。 

2. 一次投保，全年前往大陸不限次數，保障期間每次可長達 90天。 

3. 所有保障項目均無自負額。 

4. 依照個人需求，保障選擇輕鬆自由。 

5. 提供住院醫療費用代墊服務：代墊費用以所承保醫療費用項目之保

險金額為限。 

※ 承保之保障項目依保險單所載內容為準 

※ 消費者於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 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

含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十一條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五條所稱之日間留院。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

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 本簡介內容僅供參考，本保險商品一切權利義務，悉依保單條款內容為準。本公司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 

※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網址：www.nanshangeneral.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 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6 號 18 樓 02-2316-1188 免費申訴電話 0800-020-060。 

※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 31.7%，最低 15%；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

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20-060)或網站(網址: www.nanshangeneral.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 ©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留所有權利(Copyright ©2016 Nan Shan General Insurance Company,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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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1.17(95)央保商企字第 117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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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給付項目： 

財物損失保險金、費用補償保險金、責任保險金、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傷害醫療費用保險金、海外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 


